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應聘專任教師應徵資料表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　 年　 月 　日
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
	聯絡地址
	

	
	E-mail：
	
	

	學    歷
	學校名稱
	系所
	在校日期
	學位

	
	
	
	年   月 至   年   月
	博士

	
	
	
	年   月 至   年   月
	碩士

	
	
	
	年   月 至   年   月
	學士

	經  歷

(須含現職)
	服務學校 / 機關名稱
	職  稱
	服務起訖年月 (西元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學位論文
	博士論文名稱：

	
	碩士論文名稱：

	教師資格
	教師證
	起資日

	
	助理字第___________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副字第___________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教字第___________號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專長領域
	1.
	3.

	
	2.
	4.

	可教授課程
	1.
	3.

	
	2.
	4.

	學術成就
	如：期刊論文、國科會計畫、產學計畫、其他著作等


【文件資料繳交】
1.應徵資料表、自傳，有其他資料可另外附上

2.最高學位證書影本(持國外學歷者之畢業證書需有駐外單位認證)
3.教師證書影本（無者免附）

4.博士論文一本
請將上列文件紙本寄至
407臺中市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 東海大學人事室收 (請應徵者務必寄送人事室)
文件電子檔寄至law@thu.edu.tw
※請皆註明「應徵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師」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東海大學個資蒐集告知聲明

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，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：

1、 蒐集之機關名稱：東海大學

2、 蒐集之目的：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係為進行人員招募作業管理。法定之特定目的為：002人事管理(包含甄選)。

3、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：識別類(C001、C003)、特徵類（C011、C012、C013、C014）、家庭情形（C021、C022、C023）、社會情況(C031、C035、C039)、教育、考選、技術或其他專業（C051、C052、C054、C056、C057）、受僱情形（C061、C062、C063、C064）、健康與其他(C111)。自傳之個資類別(C001~C134)。

4、 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
1. 本校將於台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金門及馬祖等地區)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；利用期間為招募至聘任期間。如您未於本次招募獲得聘任，本校將於3個月內保存您的個人資料，以利相關職缺之通知。 

2. 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本校將於上述期間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進行各項聯繫及通知(電子郵件、電話、書面)

5、 您得依個人資料法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向本校人事室(電話:04-23590121#28300~28308)。

6、 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您提供錯誤、過時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必須自負法律責任，若損及您的相關權益，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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